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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聯合徵信中心?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前身是台北市銀

行公會設立的聯合徵信中心，負責公會會員間授

信資料蒐集、處理及交換，1992 年轉型為公益

性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1993 年 3 月

財政部指定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建置全

國性信用資料庫，開始全面性地建置金融客戶的

信用資料庫。 

聯合徵信中心以電腦稽核防止會員濫用、查詢個

人信用資料，故相當依賴會員(金融機構)的自律。

有鑑於聯徵中心存在的爭議性以及全民財務個

資被集中化的管理風險，全民個人資料保護聯盟

將透過一連串正式法律行動，要求聯徵中心刪除

消費者財務記錄資料。個人資料保護聯盟提出下

列四項具體理由，闡明為何要求聯徵中心刪除消

費者個資的行動。唯有透過公民意識的覺醒並以

行動要求改變不合理的現況，才能迫使政府正視

聯徵中心大量收集人民個資，侵害國民信用隠私

的嚴重性，進而提出具體改正的措施。 

一、業界的聯合行徑，消費者的保障

何在? 

一般的情況下，銀行若要評估信用卡申請人、貸

款申請者的財務狀況，需透過信用評比公司來徵

信了解新客戶的財務信用狀況。相同的，當消費

者有需求要申辦信用卡與貸款時，也要自行提出

信用報告，證明償還能力。換言之，消費者的信

用評比，是在知情同意，且為特定目的之使用(如

辦信用卡、貸款)，提供個人的信用資料給銀行作

為展開業務往來的參考依據。因此建立正常運作

的金融市場，銀行業者、消費者的確需要授權第

三者即信用評比公司進行授信與徵信業務。 

然而在台灣，卻是一家定位不明的財團法人壟斷

了上述的財務徵信業務，不管台灣本土公、民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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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還是外資銀行，都需要被接受成為聯徵中

心會員，方可調閱存在聯徵中心下的台灣消費者

的信用報告資料，才能順利開展在台灣的金融業

務。早年銀行為特許行業，只許官立銀行存在，

此歷史背景造就了這隻奇特的個資怪獸。然而因

政府默許聯合徵信中心的存在，金融業者一旦加

入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聯徵中心，即可共享全台

灣最大型的信用個資資料庫的使用權利，大大減

少了徵信成本。但是對欲借貸的消費者而言，個

人資料卻可能在未被告知的情況，透過聯徵中心

提供給其他銀行，不旦形成消費者和銀行業者之

間資訊不對稱的鴻溝，更可能影響一般消費者在

申請信用借款的公平機會。銀行業者間的聯合行

為，消費者乎幾乎沒有抗衡的支點。聯徵中心的

壟斷式服務業，以一個獨佔的大型資料庫集中管

理了所有台灣人民、企業的信用資料，其管理的

巨大風險不言可喻。 

二、聯徵中心使用個資之正當性與合法性 

或許有人認為，一個大型集中的人民財務資料庫，

減少了消費者在申請貸款、信用卡時所要負擔的

信用報告成本。但聯徵中心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其

運作的草率瑕疵，不僅是資訊自決權的侵蝕與權

利退讓，更是縱容既得利益者肆無忌憚地擴張更

多的權力。近年來個人資料被不當地濫用，不斷

的廣告騷擾、詐騙上當只是惡果之一。 

當個人或企業的財務資料被收集放入聯徵中心

資料庫後，聯徵中心的會員即可授權其會員(包括

本國及外國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

壽險業等等)，使用當事人的個資。換句話說，你

的財務個資，早已在第一次和這些金融機構往來

時，同意了我的個資可以被其他非往來金融機構

所使用。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非公務機關

對於個人資料的使用，若無特殊情況，原本都應

在告知同意的原則下進行。現在台灣的金融業者

卻僅以一紙定型化契約，綁架了人民對於個人資

訊的決定權。 

 

三、當事人刪除之請求權，完全於法有據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之規定，當事人就

其個人資料依本法規定行使之左列權利，不得預

先拋棄或以特約限制之： 

一、查詢及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電腦處理及利用。 

五、請求刪除。 

 

因此，向聯徵中心要求刪除個人資料之請求，完

全是當事人基於個人資訊自主權的展現，並有法

律明文保障不得侵害。這個行動，也正是考驗相

關機關是否真正落實相關個資保護法規之決

心。 

 

四、採取行動!要求立法規範聯徵中心 

全民個人資料保護聯盟試圖讓更多人了解到聯

徵中心的運作問題，以及把個資集中在一個大型

資料庫的嚴重風險。如果消費者不採取任何行動，

以挑戰聯徵中心的作為，繼續放任這隻個資怪獸

侵蝕你我的隱私權，我們保有的自由未來恐怕也

會越來限縮。因此，除了要求刪除個資之外，我

們也呼籲主管機關應盡速立法，以規範聯徵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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